
第 1 條 

為保護刑事案件及檢肅流氓案件之證人，使其勇於出面作證，以利犯罪之 

偵查、審判，或流氓之認定、審理，並維護被告或被移送人之權益，特制 

定本法。 

本法未規定者，適用其他法律之規定。 

第 2 條 

本法所稱刑事案件，以下列各款所列之罪為限： 

一、最輕本刑為三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 

二、刑法第一百條第二項之預備內亂罪、第一百零一條第二項之預備暴動 

    內亂罪或第一百零六條第三項、第一百零九條第一項、第三項、第四 

    項、第一百二十一條第一項、第一百二十二條第三項、第一百三十一 

    條第一項、第一百四十二條、第一百四十三條第一項、第一百四十四 

    條、第一百四十五條、第二百五十六條第一項、第三項、第二百五十 

    七條第一項、第四項、第二百九十六條之一第三項、第二百九十八條 

    第二項、第三百條、第三百三十九條、第三百三十九條之三或第三百 

    四十六條之罪。 

三、貪污治罪條例第十一條第一項、第二項之罪。 

四、懲治走私條例第二條第一項、第二項或第三條之罪。 

五、藥事法第八十二條第一項、第二項或第八十三條第一項、第三項之罪 

    。 

六、銀行法第一百二十五條之罪。 

七、證券交易法第一百七十一條或第一百七十三條第一項之罪。 

八、期貨交易法第一百十二條或第一百十三條第一項、第二項之罪。 

九、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八條第四項、第十一條第四項、第十二條第 

    一項、第二項、第四項、第五項或第十三條第二項、第四項、第五項 

    之罪。 

十、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八十八條第一項、第八十九條第一項、第二項 

    、第九十條之一第一項、第九十一條第一項第一款或第九十一條之一 

    第一項之罪。 

十一、農會法第四十七條之一或第四十七條之二之罪。 

十二、漁會法第五十條之一或第五十條之二之罪。 

十三、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第三十二條第一項、第三項、第四項之 

      罪。 

十四、洗錢防制法第十四條第一項、第二項、第十五條或第十七條之罪。 

十五、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三條第一項後段、第二項、第五項、第七項、 

      第八項、第四條、第六條或第十一條第三項之罪。 

十六、營業秘密法第十三條之二之罪。 

十七、陸海空軍刑法第四十二條第一項、第四十三條第一項、第四十四條 

      第二項前段、第五項、第四十五條、第四十六條之罪。 

第 3 條 

依本法保護之證人，以願在檢察官偵查中或法院審理中到場作證，陳述自 

己見聞之犯罪或流氓事證，並依法接受對質及詰問之人為限。 



第 4 條 

證人或與其有密切利害關係之人因證人到場作證，致生命、身體、自由或 

財產有遭受危害之虞，而有受保護之必要者，法院於審理中或檢察官於偵 

查中得依職權或依證人、被害人或其代理人、被告或其辯護人、被移送人 

或其選任律師、輔佐人、司法警察官、案件移送機關、自訴案件之自訴人 

之聲請，核發證人保護書。但時間急迫，不及核發證人保護書者，得先採 

取必要之保護措施。 

司法警察機關於調查刑事或流氓案件時，如認證人有前項受保護必要之情 

形者，得先採取必要之保護措施，並於七日內將所採保護措施陳報檢察官 

或法院。檢察官或法院如認該保護措施不適當者，得命變更或停止之。 

聲請保護之案件，以該管刑事或檢肅流氓案件之法院，為管轄法院。 

第 5 條 

聲請核發證人保護書時，應以書面記載下列事項： 

一、聲請人及受保護人之姓名、性別、出生年月日、住所、身分證統一編 

    號或護照號碼。 

二、作證之案件。 

三、作證事項。 

四、請求保護之事由。 

五、有保護必要之理由。 

六、請求保護之方式。 

第 6 條 

檢察官或法院依職權或依聲請核發證人保護書，應參酌下列事項定之： 

一、證人或與其有密切利害關係之人受危害之程度及迫切性。 

二、犯罪或流氓行為之情節。 

三、犯罪或流氓行為人之危險性。 

四、證言之重要性。 

五、證人或與其有密切利害關係之人之個人狀態。 

六、證人與犯罪或流氓活動之關連性。 

七、案件進行之程度。 

八、被告或被移送人權益受限制之程度。 

九、公共利益之維護。 

第 7 條 

檢察官或法院核發證人保護書，應記載下列事項： 

一、聲請人及受保護人之姓名、性別、出生年月日、住所、身分證統一編 

    號或護照號碼。 

二、作證之案件。 

三、保護之事由。 

四、有保護必要之理由。 

五、保護之措施。 

六、保護之期間。 

七、執行保護之機關。 

前項第五款之保護措施，應就第十一條至第十三條所列方式酌定之。 



第 8 條 

證人保護書，由檢察官或法院自行或發交司法警察機關或其他執行保護機 

關執行之。 

前項執行機關，得依證人保護書之意旨，命受保護人遵守一定之事項，並 

得於管轄區域外，執行其職務。 

所有參與核發及執行第一項保護措施之人，對保護相關事項，均負保密義 

務。 

第 9 條 

執行證人保護之案件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檢察官或法院得依職權或依第四 

條第一項之人或執行保護機關之聲請，停止或變更保護措施： 

一、經受保護人同意者。 

二、證人就本案有偽證或誣告情事，經有罪判決確定者。 

三、受保護人違反前條第二項應遵守之事項者。 

四、受保護人因案經羈押、鑑定留置、收容、觀察勒戒、強制戒治或移送 

    監獄或保安處分處所執行者。 

五、應受保護之事由已經消滅或已無保護之必要者。 

第 10 條 

保護措施之執行機關，應隨時檢討執行情形，如危害之虞已消失或無繼續 

保護之必要者，經法院、檢察官或司法警察官同意後，停止執行保護措施 

。但其因情事變更仍有繼續保護之必要者，得經法院、檢察官或司法警察 

官同意，變更原有之保護措施。 

停止執行保護之案件，有重新保護之必要者，檢察官或法院得依職權或依 

第四條第一項之人或執行保護機關之聲請，再許可執行保護證人之措施。 

第 11 條 

有保密身分必要之證人，除法律另有規定者外，其真實姓名及身分資料， 

公務員於製作筆錄或文書時，應以代號為之，不得記載證人之年籍、住居 

所、身分證統一編號或護照號碼及其他足資識別其身分之資料。該證人之 

簽名以按指印代之。 

載有保密證人真實身分資料之筆錄或文書原本，應另行製作卷面封存之。 

其他文書足以顯示應保密證人之身分者，亦同。 

前項封存之筆錄、文書，除法律另有規定者外，不得供閱覽或提供偵查、 

審判機關以外之其他機關、團體或個人。 

對依本法有保密身分必要之證人，於偵查或審理中為訊問時，應以蒙面、 

變聲、變像、視訊傳送或其他適當隔離方式為之。於其依法接受對質或詰 

問時，亦同。 

第 12 條 

證人或與其有密切利害關係之人之生命、身體或自由有遭受立即危害之虞 

時，法院或檢察官得命司法警察機關派員於一定期間內隨身保護證人或與 

其有密切利害關係之人之人身安全。 

前項情形於必要時，並得禁止或限制特定之人接近證人或與其有密切利害 

關係之人之身體、住居所、工作之場所或為一定行為。 

法院或檢察官為前項之禁止或限制時，應核發證人保護書行之，並載明下 



列事項： 

一、受保護之人及保護地點。 

二、受禁止或限制之特定人。 

三、執行保護之司法警察機關。 

四、禁止或限制特定人對受保護人為特定行為之內容。 

五、執行保護之司法警察機關應對受保護人為特定行為之內容。 

前項證人保護書，應送達聲請人、應受禁止或限制之人及執行保護措施之 

司法警察或其他相關機關。 

受禁止或限制之人，得對檢察官或法院第二項之命令或裁定聲明不服，其 

程序準用刑事訴訟法之規定。 

第 13 條 

證人或與其有密切利害關係之人之生命、身體、自由或財產有遭受危害之 

虞，且短期內有變更生活、工作地點及方式之確實必要者，法院或檢察官 

得命付短期生活安置，指定安置機關，在一定期間內將受保護人安置於適 

當環境或協助轉業，並給予生活照料。 

前項期間最長不得逾一年。但必要時，經檢察官或法院之同意，得延長一 

年。所需安置相關經費，由內政部編列預算支應。 

法院或檢察官為第一項短期生活安置之決定，應核發證人保護書行之，並 

應送達聲請人、安置機關及執行保護措施之相關機關。 

第 14 條 

第二條所列刑事案件之被告或犯罪嫌疑人，於偵查中供述與該案案情有重 

要關係之待證事項或其他正犯或共犯之犯罪事證，因而使檢察官得以追訴 

該案之其他正犯或共犯者，以經檢察官事先同意者為限，就其因供述所涉 

之犯罪，減輕或免除其刑。 

被告或犯罪嫌疑人雖非前項案件之正犯或共犯，但於偵查中供述其犯罪之 

前手、後手或相關犯罪之網絡，因而使檢察官得以追訴與該犯罪相關之第 

二條所列刑事案件之被告者，參酌其犯罪情節之輕重、被害人所受之損害 

、防止重大犯罪危害社會治安之重要性及公共利益等事項，以其所供述他 

人之犯罪情節或法定刑較重於其本身所涉之罪且經檢察官事先同意者為限 

，就其因供述所涉之犯罪，得為不起訴處分。 

被告或犯罪嫌疑人非第一項案件之正犯或共犯，於偵查中供述其犯罪之前 

手、後手或相關犯罪之網絡，因而使檢察官得以追訴與該犯罪相關之第二 

條所列刑事案件之被告，如其因供述所涉之犯罪經檢察官起訴者，以其所 

供述他人之犯罪情節或法定刑較重於其本身所涉之罪且曾經檢察官於偵查 

中為第二項之同意者為限，得減輕或免除其刑。 

刑事訴訟法第二百五十五條至第二百六十條之規定，於第二項情形準用之 

。 

第 15 條 

檢舉人、告發人、告訴人或被害人有保護必要時，準用保護證人之規定。 

政府機關依法受理人民檢舉案件而認應保密檢舉人之姓名及身分資料者， 

於案件移送司法機關或司法警察機關時，得請求法院、檢察官或司法警察 

官依本法身分保密之規定施以保護措施。 



第 16 條 

公務員洩漏或交付關於依本法應受身分保密證人之文書、圖畫、消息、相 

貌、身分資料或其他足資辨別證人之物品者，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 

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因過失犯前兩項之罪者，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新臺幣三十萬元 

以下罰金。 

非公務員因職務或業務知悉或持有第一項之文書、圖畫、消息、相貌、身 

分資料或其他足資辨別證人之物品，而洩漏或交付之者，處三年以下有期 

徒刑、拘役或科新臺幣五十萬元以下罰金。 

第 17 條 

受禁止或限制之人故意違反第十二條第二項之規定，經執行機關制止不聽 

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新臺幣五十萬元以下罰金。 

第 18 條 

意圖妨害或報復依本法保護之證人到場作證，而對受保護人實施犯罪行為 

者，依其所犯之罪，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 

第 19 條 

依本法保護之證人，於案情有重要關係之事項，向該管公務員為虛偽陳述 

者，以偽證論，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第 20 條 

訴訟之辯論，有危害證人生命、身體或自由之虞者，法院得決定不公開。 

第 21 條 

本法之規定，於軍事法院及軍事法院檢察署檢察官受理之案件，準用之。 

第 22 條 

本法之施行細則，由行政院會同司法院定之。 

第 23 條 

本法施行日期，除中華民國九十五年五月三十日修正公布之條文，自九十 

五年七月一日施行，及一百零五年三月二十五日修正之條文，由行政院定 

之外，自公布日施行。 


